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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協會   

「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 策誠軒 2023 

申請表 

申請日期：2023年 2月 14日至 2023年 2月 27日 

 申請人注意： 
1. 香港房屋協會（下稱「房協」）「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策誠軒 2023 (下稱「本計劃」)只適用於下列人士申
請： 
 持有有效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申請書編號的 3 至 6 人家庭，而該申請

已獲登記 3年或以上（即登記日期為 2020年 2月 28日或之前）。 
請注意，申請人及／或名列申請表上的家庭成員如屬於房協或房委會轄下公屋、暫准居住證或暫准租用證的租戶／使用人
／持證人或透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下稱「社聯」）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入住策誠軒過渡性房屋單位的使用人及／或
其配偶，均不符合資格申請本計劃。 

2. 房協會以按月暫准居住證形式編配策誠軒過渡性房屋出租單位給合資格申請人暫住。 
3. 有興趣申請本計劃的申請人在填寫申請表前，請先詳閱「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策誠軒 2023的申請須知（下稱
「申請須知」）。 

4. 申請人須於申請期內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遞交申請： 
(a) 網上遞交 

於本計劃網站 tracksidevillas.hkhs.com 遞交申請，詳情請瀏覽前述網站。網上申請截止時間為 2023 年 2 月 27 日下
午 5時 30分。申請人必須於截止時間前完成輸入所需資料並成功按下「遞交申請」鍵；或 

(b) 郵寄或親身遞交 
使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以中文正楷（及英文大楷如適用）填寫申請表。如有刪改，請在刪改處加簽，切勿使用可擦拭
原子筆及任何塗改物料（如塗改液或改錯帶）塗改。將已填妥的申請表： 
 寄回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3620 號香港房屋協會，信封面請註明（申請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

租計劃－策誠軒 2023）。截止日期為 2023年 2月 27日，以郵戳日期為準。若因郵資不足而導致延誤或被郵局
退回的申請表，將不獲處理；或 

 投入設於房協申請組收集箱內（地址：香港大坑浣紗街 23號龍濤苑地下）。收集箱收表時間為 2023年 2月 14
日至 2023年 2月 27日，每日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截止收表時間為 
2023年 2月 27日下午 5時 30分。 

5. 申請人只可選擇上述其中一種方式遞交申請。如在網上已成功遞交申請，申請人及／或名列申請表上的家庭成員（下稱
「其家庭成員」）毋須提交申請表的紙本，反之亦然。任何人士只能名列於本計劃的一份申請表內，否則將當作重複申
請。如有重複申請，不論任何原因，房協有權取消所有相關申請。 

6. 於申請日期以外遞交或不依照上述指定方式遞交的申請或重複遞交恕不受理。房協保留不接受任何申請的權利。 
7. 本計劃的申請費用全免。 
8. 曾經遞交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漁光村及／或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觀塘花園大廈及／或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策誠軒及／或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過渡性
房屋出租計劃－真善美村 及／或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明華大廈申請表格而未能成功獲配單位
的人士，如欲申請本計劃，需在本計劃的申請期內遞交申請。 

9. 曾經申請香港房屋協會暫租住屋「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 - 出租計劃」「參與計劃證明書 – 租客」的申請人，如符合本計劃
的申請資格，亦可在本計劃的申請期內遞交申請。 

10. 遞交申請表時，申請人及名列於同一申請表內的家庭成員毋須附上任何證明文件。 
11. 所有填報的資料必須屬實及正確，否則房協有權取消有關申請。 
12.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房協「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 －策誠軒 2023熱線：8103 0330。 
13. 申請人亦可瀏覽本計劃網站： tracksidevillas.hkhs.com 以查閱相關資料。 
14. 申請表的個人資料將只用於處理本計劃之申請及其相關的事宜。房協亦可能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統計調查或研究，並可能就
此聯絡申請人。在審批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的資格時，有權將申請表內的個人資料與為其他目的而收集的相關個人資
料（不論是否用人手方法）進行比較及核對，以確定該等資料是否虛假或失實或具有誤導性，並根據該資料的比較及核對
結果，對當事人採取適當的行動。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須授權房協向房委會、房屋署、其他政府部門、社聯、社聯之「社
會房屋共享計劃」的營運機構、公／私營機構／公司、有關的僱主、或房協委託之獨立顧問公司或按房協現有紀錄披露其
資料作求證及核對有關資料之用，並須同意房委會、房屋署、任何政府部門、社聯、社聯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的營運
機構、公／私營機構／公司、有關的僱主或房協委託之獨立顧問公司，將其擁有關於申請人及／或其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
提供給房協，以便作上文所述的用途及防止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享有雙重房屋福利。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須同意房協可將
申請表上的個人資料交予房協的資料處理服務承辦商作處理申請之用，及同意將所填報的資料交予房協「暫租住屋」過渡
性房屋出租計劃 －策誠軒 2023熱線作回覆其查詢之用。詳情請細閱【申請須知】第 10段 - 收集個人資料的注意事項。 

15. 本文件中英文版之文義如有差異，以英文版為準。


